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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4年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禁毒办、青保办：

为进一步深化本市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切实提升中小学生识毒、拒毒、防毒的意识和能力，市教委、市禁毒办、市青保办决定开展2014年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活动。

各有关部门要依据自身职责，将此项活动与学校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紧密结合，根据不同学龄段、不同类别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重点、分层次地组织、指导中小学校开展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工作。重点做好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二年级阶段学生，尤其是以招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主的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组织宣传教育等工作。

2014年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活动继续采取7+X的形式（见附件），即全市性的活动占7项，各区县自主开展至少一项宣传教育活动。自主开展活动的具体情况，请于11月31日前报送市教委青保处（联系人：张大飞，电话：23116613，传真：23116802）。

附件：2014年上海市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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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4年上海市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活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道德和行为养成教育，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行，有效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二、主办单位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是此项活动的召集单位，要做好组织协调工作，禁毒部门、青保部门要依据本部门职能，发挥专业和条线优势，共同做好此项活动的组织、发动和落实工作。
（二）广泛发动，营造宣传氛围。各区县要将此项工作落实到每一所中小学校，使适龄中小学生都能具备“加强自我保护，远离毒品危害”的意识。各毒品预防教育试点校要切实发挥引领、辐射作用，为其他中小学校开展此项工作提供指导和支持。
（三）注意方法，提升教育效果。各中小学校要将毒品预防教育与道德、法制、健康卫生、行为养成等教育有机结合，切实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和综合素质。要加强渗透教学，将毒品预防教育贯穿于相关学科的教学过程中。
四、活动内容
（一）开展专题教育活动。各学校要依据学生成长特点和教育工作安排，结合学生参加禁毒知识竞赛、参观禁毒展览等实践经历，通过专题教育课、主题班会、社会实践等形式，不断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学生养成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

（二）组织观看禁毒影视片。今年将统一发放有关禁毒视听资料。各中小学要因地制宜，利用现有条件进行播放。各学校要注意积累历年下发的、受学生喜欢且具有丰富教育意义的禁毒视听资料，作为课堂教育和实践活动的补充，纳入学校毒品预防教育的整体计划。
（三）参观市禁毒科普教育馆。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继续安排好在校学生参观市禁毒科普教育馆。参观时间尽量不要集中在下半年，以免造成参观拥堵，影响实际效果。各区县要注意收集老师和学生对市禁毒科普教育馆场馆设置和教育内容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市禁毒科普教育馆（联系人：张聪，电话：63533334），以便于进一步做好参观接待和场馆改造工作。

（四）开展禁毒流动课堂进校园活动。市教委、市禁毒办、市禁毒科普教育馆决定开展禁毒流动课堂进校园，主要对象是预防教育试点校、职业学校（包括中专、职校、技校）、以招收进城务工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中小学校。请各区县商市禁毒科普教育馆，落实好此项工作（联系人：邓建业，联系电话：63532761）。

（五）开展毒品预防教育研讨活动。为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市教委、市禁毒办决定组织部分中小学尤其是毒品预防教育试点校禁毒学科教师，通过研讨交流、专家讲座等形式，了解禁毒形势，探索毒品预防教育有效方法，提高毒品预防教育学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六）开展青少年学生创意绘画大赛（见附件1）。为进一步丰富毒品预防教育形式，提高青少年学生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决定以“我心中的‘保护伞’”为主题，开展青少年学生创意绘画大赛。请各中小学校根据学生兴趣爱好，做好组织和引导工作。
（七）开展第九届“上海市禁毒知识竞赛”（见附件2）。2014年，市禁毒办、市青保办、市中小幼教师奖励基金会等单位将联合开展第九届“上海市禁毒知识竞赛”。本届赛事将通过“禁毒网络竞赛”“主题巡演”“微信互动”及“禁毒现场竞赛”等各层面的系列活动及推广形式，深入推进学校、社区的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切实增强禁毒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创新性。
（八）区县特色活动。各区县要根据区域实际和中小学生身心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引导中小学生远离不良诱惑，追求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附件：1.我心中的“保护伞”——2014年上海市青少年学生创意绘画大赛方案
2.第九届上海市禁毒知识竞赛活动方案
	附件1

我心中的“保护伞”

——2014年上海市青少年学生创意绘画大赛方案

　
    为进一步丰富毒品预防教育形式，提高青少年学生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决定以“我心中的‘保护伞’”为主题，开展青少年学生创意绘画大赛。具体方案如下：
一、主办单位

上海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

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

二、活动流程

1.作品提交阶段：2014年4月至10月

2.作品评选阶段：2014年11月

三、相关要求
1．参赛对象：本市小学至高中年级的青少年学生

2．作品内容：参赛作品应紧扣主题，通过描绘身边健康和谐的校园生活、文明安全的社会环境，反映青少年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对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的认知，并让这些理念成为一种习惯，为自己撑起“生命的保护伞”。

3．作品要求：
（1） 绘画形式不限，水彩画、水粉画、儿童画等皆可。
（2） 作品尺寸（标准绘图纸8K，39cm×27cm），横竖不限。
（3）作品需手绘原创，电脑合成一概无效。

4．提交方式：应征作品以学校为单位，统一提交至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如以个人名义参与，可直接投稿。

四、评奖办法

1．由主办单位组成专家评审小组对提交的作品进行评选，获奖名单将在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网站及有关媒体上公布。稿件征集期间，将不定期在各类媒体和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网站上选登部分优秀作品。

2.奖励：设一等奖6名、二等奖9名、 三等奖15名、优秀奖30名、组织奖10名,发放奖品和证书。
3.主办单位将择时举行颁奖仪式，并组织获奖选手参与现场绘画活动。

五、投稿及联系方式

1．投稿地址：上海市闸北区汉中路188号（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中四楼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办公室（邮编：200070） 
2．联系人：杨颖，联系电话：63532761、63533334、63535988转2611

附：我心中的“保护伞”——2014年上海市青少年学生创意绘画大赛作品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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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第九届上海市禁毒知识竞赛活动方案

2014年，市禁毒办、市青保办、市中小幼教师奖励基金会等单位将联合开展第九届“上海市禁毒知识竞赛”。本届赛事包括“禁毒网络竞赛”“主题巡演”“微信互动”及“禁毒现场竞赛”等各层面的系列活动及推广形式，深入推进学校、社区的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切实增强禁毒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创新性。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赛事安排

    1.网络初赛

时间：5月1日-8月31日

内容：参赛者以学校、社区街道、个人为单位登录活动主题官方网站（www.jindu365.com)，也可登陆上海政法综治网、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网站、浦东新区禁毒在线，按指定规则参赛，在电脑随机产生的竞赛试卷中答题。参赛者按得分高低、答题耗时长短、参赛先后次序确定排名，并最终产生入围网络决赛的个人名单。

2.区级选拔赛

时间：9月

内容：以学校和社区参赛选手家庭为单位，由各区县自行策划区级选拔活动并推荐家庭参加市级复赛。

3.市级复赛

时间：10月 

内容：由各区县推荐的家庭参加复赛选拔，复赛成绩优秀者将晋级现场总决赛。

4.网络决赛

时间：10月

内容：入围网络决赛的参赛者在指定时间登录活动主题官方网站（www.jindu365.com)，进入“网络决赛”专区通道，参与网络在线决赛。

5.市级总决赛

时间：12月

内容：邀请复赛入围家庭，以社区和学校为单位现场参与决赛，产生一、二、三等奖。

二、配套推广活动

1.“禁毒365”主题巡演

第八届总决赛中产生的“禁毒公益宣传大使”家庭及历届参赛家庭代表走进中小学校、社区街道、戒毒所，开展禁毒才艺表演、禁毒探究、禁毒辩论赛、禁毒知识问答、互动有奖游戏、禁毒儿童剧、禁毒微电影等“禁毒365”特色主题活动。

2.“禁毒365”微信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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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禁毒365”微信公众平台（也可手机扫描下面的禁毒365微信二维码），第一时间了解赛事最新资讯，参与在线互动。

    3.“禁毒365”家庭亲子秀

通过微信平台和活动主题官网参与“禁毒365”家庭亲子秀，以图文、视频、音频等形式分享家庭温馨故事。

三、奖项设置

1．优秀组织奖：20名；

2．优秀指导老师奖：20名；

3．总决赛一等奖：1名；

4．总决赛二等奖：2名；

5．总决赛三等奖：5名；

6．现场复赛入围奖：若干名;

7．网上竞赛个人优胜奖：若干名。

四、奖项申报

1.优秀组织奖：评选范围包括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禁毒办、青保办、社区街道、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社区学校、工读学校等。

评选依据：

（1）对活动的配合积极程度；

（2）在主题网站的投稿数量、质量；

（3）组织参与竞赛的总人数及答题成绩；

（4）组织参与竞赛人数的比例；

（5）组织参与竞赛的获奖人数。

2.优秀指导老师奖：评选采取个人自由申报、各区县统一申报两种方式。

评选依据：

（1）对活动的配合积极程度；

（2）在主题网站的投稿数量、质量；

（3）组织学生参与竞赛的情况；

（4）开展校园禁毒主题活动的组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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